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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届毕业生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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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处关于2014届毕业生离校工作安排

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

今年毕业生离校时间定为2014年7月4-5日。为确保2014届毕业生文明、平安、圆满离校，按照学校骨干校建设和数字化校园建设的要求，学生上网登录《离校系统操作手册》办理离校手续。登陆地址为：http://221.234.230.29，用户名为学生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数。本着关爱学生，维护校园稳定，我们倡导文明离校，强调安全、有序、服务、高效。

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全面落实毕业生离校工作的各项职责。按照统一领导、相互配合、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工作原则，统一部署、统一领导。实施、协调工作由校办牵头，学工处参与。各职能部门、各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毕业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各单位将具体工作的责任落实到人，并坚持首问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2、精心策划，全院参与，营造毕业生离校的和谐氛围。毕业生离校期间，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气氛渲染，积极营造健康向上、奋发向上、报效祖国的校园氛围。宣传部门要在校园内悬挂表达学院关爱、激励毕业生奋进的宣传标语。各系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明离校教育活动。
3、认真组织，规范毕业生派遣的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学校的统一部署，按照毕业生离校的时间进度安排，倒排工作进度，坚持以服务学生、帮助学生、方便学生为宗旨，认真组织，完成毕业生离校工作的相关准备工作。
4、防微杜渐，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毕业生是学校的品牌，毕业生离校工作是树立学院良好形象的大事，工作的重点是确保安全稳定。各单位要从稳定的大局出发，防微杜渐，共同维护学校的安全稳定。各学院要将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纳入毕业教育中，开展各种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活动，随时关注毕业生思想动态，疏导毕业生情绪，解决毕业生实际问题，并加强毕业生自我安全意识的教育。保卫处要做好各类安全工作防范管理措施，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案。各学院的负责人、辅导员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与毕业生谈心、交心，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解答相关问题，帮助毕业生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毕业生离校工作是学校当前最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希望全校教职工积极行动起来，用真情和爱心欢送毕业生们走上工作岗位，要让毕业生与母校、与同学惜别的日子里，在心底留下一份珍贵、美好的记忆，从而怀揣一份感恩的心踏上新的人生旅途，奉献社会、回报社会。

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期间，学校将对各学院毕业生文明离校工作的组织情况进行检查，各单位要十分重视毕业生离校期间的秩序和稳定，切实落实各项工作责任制。

工作内容与责任部门：

	序号
	工作项目
	责任部门

	1
	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
	各学院

	2
	毕业生档案资料审核部门
	学工处

	3
	毕业生档案寄发
	校办（机要）

	4
	毕业证发放部门
	教务处

	5
	毕业生书抄费审核
	财务处

	6
	学费审核
	财务处

	7
	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审核
	学工处

	8
	毕业生派遣及档案托管手续办理
	招就办

	9
	户口在校毕业生落户及户口管理
	保卫处

	10
	毕业生公寓退房管理
	总务处

	11
	毕业生团籍档案归档
	各学院团总支

	12
	学生党员组织关系及党籍档案接转
	组织人事处

	13
	毕业生图书清还管理
	图书馆

	14
	毕业生离校宣传工作
	校办

	15
	毕业生离校工作协调
	校  办 （许宁）

学工处 （张水新）


三、时间安排：

1、6月13日上9；00召开各职能部门毕业生离校工作协调会。

2、6月18日上午9：30召开学生科长会布置毕业生离校工作。

3、6月20日前各职能部门清理毕业生离校资格，将不符合离校手续学生名单交各学院学生科。

4、6阅18号下午，毕业班辅导员在4301参加网上操作培训。

5、6月25日各职能部门办理毕业生离校工作人员、就业专员以及从事学生资助工作的辅导员参加网上培训。
6、7月4—5日两天各学院、各职能部门安排工作人员按照学校统一要求办理毕业生离校手续。

7、7月4日上午10:00整在学校学术报告厅一号厅召开2014年毕业典礼暨优秀毕业生表彰大会。 

教务处关于毕业生离校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21号令）有关毕业的规定：“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完成学业并合格。”是获取毕业资格的重要必备条件。

二、已经获取毕业资格的学生，按要求办理完成毕业离校手续后，即可在学生所在学院领取本人毕业证书。

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保证毕业证书能准确、规范发放，学生毕业证发放到毕业生时，必须由其本人签字领取，不得由他人代领或邮寄等，遗失不补。

四、学生在规定年限内，未获取按时毕业资格，将无法按时取得毕业证，具体分以下三种情况：

1.必修课及专选课不及格门次在1-4门或公选课学分不足者，毕业证按正常时间注册，但必须在学籍有效期内通过毕业后清考，待所有课程（含必修课、专选课及公选课）合格，学分修满后方能取得毕业资格。

2. 必修课及专选课不及格门次在8门以上者，按照《学籍管理规定》的要求，予以退学。

3. 必修课及专选课不及格门次在5门以上者，按照《学籍管理规定》的要求，予以留级，至少延迟一年毕业，在学籍有效期内通过清考后，若符合毕业证注册条件，再按规定注册毕业证，待所有课程（含必修课、专选课及公选课）合格，学分修满后方能取得毕业资格。若超出学籍有效期仍不符合毕业证注册条件，将按自动退学处理。

五、7月4日、5日，不办理往届生的有关毕业问题，也不安排任何课程的清理补考。不接收任何形式的成绩补报，确因成绩有误需要修改的，按照《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成绩修改补录管理办法》办理，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六、为保证正常有序的办公秩序，教务处办公地点不对学生（家长）个人单独办理有关手续，请予以理解支持。
财务处关于毕业生服务工作安排及进度情况

时间：7月4日前集中办理。

地点：缴费行政楼222室；咨询220室。

人员：许文卿、何汉平、胡德义、夏爱梅、贺春桃、夏多梅。

四、  书抄退付工作：

今年书抄费退付工作已经完毕，书抄费退付金额已到学生个人银行卡中。但也有少部分学生书抄退付金额因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银行卡没有激活、银行卡号有误、卡号与姓名不符）退回学校，给各学院和财务处及学生带来不便。希望各学院要求学生仔细核对银行卡号，并能确保银行卡为正常有效状态，使退付工作能顺利进行。如遇特殊情况由各学院解决，但学院领导一定要督促所退书抄款落实到学生手中，并做好相关记录，以备检查。

五、缴费一览表：

	学院
	在读人数
	欠费人数
	缴清人数
	欠费金额
	欠费率%
	缴费完成率
	备注

	计算机学院
	1,066 
	28 
	1,038 
	165,000 
	2.63 
	97.37 
	

	电子学院
	741 
	12 
	729 
	71,600 
	1.62 
	98.38 
	

	商学院
	869 
	65 
	804 
	369,200 
	7.48 
	92.52 
	

	机械学院
	722 
	53 
	669 
	303,800 
	7.34 
	92.66 
	

	汽车学院
	493 
	22 
	471 
	133,800 
	4.46 
	95.54 
	

	环化学院
	250 
	9 
	241 
	46,200 
	3.60 
	96.40 
	

	艺术学院
	419 
	6 
	413 
	50,755 
	1.43 
	98.57 
	

	小计
	4,560 
	195 
	4,365 
	1,140,355 
	4.28 
	95.72 
	


备注：1、集中办理毕业生离校期间要保证网络和服务器畅通。

             2、小车一辆，收款要送存银行。

    3、因财政收据较紧张，学生图书赔款尽量集中收取。
后勤管理处关于毕业生退寝室工作安排
毕业生退寝室流程：

1)、登录学校数字化校园门户，申请退宿。

2）、到所住公寓管理员处清核电脑等贵重物品出公寓。

3）、交住宿钥匙、家具钥匙。经管理员核实后，由管理员在学校数字化校园门户核消住宿。

4）、因特殊原因，在规定时间未办理离校手续的毕业生，请于2014年7月15日前办理完退宿，以便宿舍维修。

5）、请到二食堂退饭卡；请到12栋学生公寓退开水卡、电卡；

温馨提示：请在清理物品时，注意不要漏掉证件、有价卡、贵重物品等。

保卫处关于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安排

一、2014届毕业生户口迁移
2014届毕业生户口在我校学生204人，根据公安机关要求，高校毕业生户口应在毕业当年迁离学校。按照以往情况通常有三个去向，一是户籍迁回原籍；二是到人才市场办理托管；三是迁移到接收单位。

为使毕业生能在办理毕业离校当天拿到户籍迁移证，保卫处已将各系需要迁移户口的学生名单报给各学院，请各学院联系学生确定迁移方向，6月20日前报保卫处户籍管理科，便于提前到派出所办理迁移证，方便学生当天离校。

二、毕业生返校安全宣传

1、各系要做好毕业生返校离校安全教育工作；

2、做好细致思想工作，及时掌握学生纠纷矛盾，做好化解工作；

3、辅导员要深入宿舍，强调学生财产安全，路途安全，提醒学生返校后不要聚集酗酒；

    4、发现治安问题及时报保卫处治安科，治安科电话87996602.
校党政办关于做好14届毕业生档案转移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2014届毕业生离校在即，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要求，需转移的毕业生档案寄发必须交由机要室集中按机要件予以投递，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毕业生档案的清理、审核和装袋

请各学院于6月16日-18日按照需转移档案的毕业生人数到行政楼312领取机要袋。6月27日前完成对毕业生档案的清理、审核、装袋和封袋工作。需托管的档案移交招毕处，需转移的档案由机要室集中投递。

二、毕业生档案的封装和盖章

6月30日-7月2日，党政办公室到各学院对已装袋的毕业生档案盖印。学生党员的组织关系单独封装，并加盖党总支印，然后两袋合并封装机要档案袋。

三、办理集中投递手续

各学院在需集中投递的毕业档案的左上角，填写档案的接收地址、邮编，中间填写接收部门（打印后粘贴），并填写毕业生档案交寄单。7月6日--7月7日各系（院）将毕业生档案、毕业生档案交寄单的纸质（一式两份）和电子版（Excel表格）移交机要室（行政楼312），各院均有具体移交档案时间，详见附件1。
联系人：黄丽华（87996999、13720296801）

另：刚收到上级部门通知：随州地区的毕业生档案交寄地址更改为：  随州市曾都区人才交流中心
交寄单样式，见附件2.如需电子档，请速与黄丽华联系。
附件1：          学院移交档案时间安排：

7月6日：机械学院、商学院、环化学院、电子学院

7月7日：计算机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汽车学院

毕业生档案交寄单（样式）

学院名称：                                 寄件数：

寄档责任人：                               签收人：

	序号
	姓名
	收档单位地址
	收档单位名称
	密级
	机要编号
	备注

	1
	
	
	
	机密
	
	

	2
	
	
	
	机密
	
	

	3
	
	
	
	机密
	
	

	·
·
·
	
	
	
	
	
	


注：1、此表由各学院自行制作、填写，交机要室后，由机要室填写机要编号。

    2、学生党员组织关系在备注栏注明“党员”。    

    3、密级统一为“机密”

招就办关于派遣报到及户档托管工作安排

1、2014届毕业生派遣报到注意事项

（1）按照各省教育厅文件，2014届毕业生到本省报到，须携带《毕业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身份证》、《户口迁移证》原件，已签订就业协议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还需携带《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按《报到证》上开出的报到时间、报到单位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2）报到手续一般不得由他人代办，特殊情况确需他人代办报到手续的，代办人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出示代办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并提交复印件。

（3）湖北省内办理2014届毕业生就业手续的时间为7月1日起，至2016年7月1日止。湖北省外的其他省毕业生请按《报到证》上标明的报到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按时报到，办理就业相关手续。

（4）毕业生档案由学校统一递转，邮寄至各地毕业生就业报到证开具的就业主管部门，各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均不受理毕业生自带或委托他人代交的毕业生档案。（其中办理档案托管和市内转移的档案不需装机要档案袋）

（5）党员毕业生的组织关系按报到证开具的用人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或档案托管部门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组织关系档案随转。

（6）跨省就业的毕业生，在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时，还需携带毕业生入学当年的经其生源地省级招生部门审批签章的招生录取花名册（复印件）并加盖学校招生部门公章，方可办理就业手续。

（7）武汉籍的毕业生统一派遣到武汉市人才交流中心或单位（该单位具备档案保管权限），组织关系转至家庭居住地社区基层党组织或单位。非武汉籍毕业生在汉就业的，若单位棣属关系不清楚的，其档案、组织关系、户口统一派往武汉市人才交流中心。

（8）各省市就业主管部门的联系方式请直接咨询各系学生科长和就业专员。

2、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的户、档托管

(1)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学生，可办理户档托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单位所在地。

（2）落实了单位，但单位属私营、民营或股份制性质，又不能落实毕业生户口和档案的，也可办理户档托管。

（3）户档托管费每生80元，从毕业之日起保管两年。满两年后未办理转出手续的，视为继续托管。继续托管的按鄂价费【2004】205号文件规定，收取滞留户口档案托管费每人每月15元，起算时间为毕业后第25个月。

（4）毕业生户、档托管有关问题详见《关于毕业生户口档案托管问题问答》。

招就办关于毕业生户口档案托管有关问题的解答
（湖北省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问：什么是户档托管？
答：按照国办发『2002』19号文件精神，对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其户籍两年内可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所在地，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在地。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如学校托管有困难，其户档可集中委托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代为保管。

 问：户档托管的范围及对象是哪些？
答：申请户口、档案托管的对象为武汉地区应届普通高校暂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暂不就业拟升学的毕业生；正处于试聘用阶段尚未签订就业协议（劳动合同）的毕业生；以短期、临时、灵活方式就业的毕业生。

 问：户档托管享受哪些服务？
答：免费保管户口、档案两年；免费提供用人单位信息；免费办理重签就业报到手续（落实就业单位后不需要回学校申请改派，可直接办理就业手续）；免费网上查询个人户档信息，咨询托管事宜；提供推荐就业相关服务；为预备党员办理党员转正手续；为毕业生办理考研、出境、出国、婚育等手续出具相关证明。
 问：如何申请办理户档托管？
答：申请人到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领取《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或登陆：湖北高校就业网络联盟（http://www.91wllm.com），在“户档托管”栏目下载该表。填好后交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审核签章。签章后的《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要与《报到证》（原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和托管费用一并交到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方为有效。可由学校集中办理、亦可由学生本人交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毕业生本人留一份申请表作为今后到省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相关手续的凭据。

 问：户档托管什么时候办理？
答：毕业生原则上在就读学校申请办理托管手续，如因故错过委托办理和现场办理时间，可继续向学校申请，填好《户档托管申请表》，经学校审核同意后，于当年5月1日－31日、8月1日-31日两个时间段内到省就业中心直接办理相关手续。

 问：已申请过户档托管，如何办理报到手续？
答：毕业生在毕业当年10月31日前，将《报到证》（原件）、《常住人口登记表》（原件）、《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及托管费用全部交至我中心方为有效。

 问：户档托管在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的毕业生属于什么身份？
答：户档托管毕业生的身份属于学生身份，托管期间均按毕业生身份免费办理重签就业报到手续（落实就业单位后不需要回学校申请改派，可直接办理就业手续）。

 问：托管在湖北省就业指导中心的户口性质是什么？
答：托管在我中心的户口为武汉市常住集体户口。

 问：就业中心能否办理各类保险、转正定级及职称评定手续？
答：因户档托管毕业生的身份属于学生身份，故本中心的户档托管服务不含转正定级及职称评定手续的办理，但毕业生可自行办理商业保险。

 问：怎样办理身份证、户籍证明、护照、港澳通行证？
答：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到我中心借出户口，然后到相应公安部门办理。

 问：怎样办理《无犯罪记录证明》？
答：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在我中心即可办理。

 问：党员如何把党组织关系转入？
答：托管报到手续办理完毕的毕业生党员（含预备党员），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抬头为：中共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党总支）交到我中心，交纳党费，并领取《流动党员证》。

 问：预备党员如何转正？
答：预备党员需要提交三份材料：1、个人转正申请书；2、思想汇报材料；3、证明材料，由所在单位党组织或生源地街道、村党组织出具政治思想表现和工作表现的证明，特别要证明是否参加过法轮功，是否有违纪行为。材料齐全后提前一月交就业中心党总支审核（材料不得邮寄，可委托他人递交），需按总支安排的时间到指定地点开会转正，届时本人必须亲自到场，不按规定时间到会者按自动放弃处理。

 
问：党员组织关系如何转出？
答：凭接收单位党组织出具的接收证明及《流动党员证》即可办理。

 问：如何办理《未婚证明》？
答：未婚证明分为两种：（1）武昌区民政局出具的单身证明：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从我中心借出户口到武昌区民政局办理；（2）我中心出具的未婚证明：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在我中心办理。

 
问：如何办理初婚未育证明？
答：需提供托管方工作单位或者实际所居住街道出具的初婚未育证明以及《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在我中心办理。

 
问：如何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答：需携带《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审批表》一式四份（我中心提供）、流动人员与单位或居委会签订《计生合同》一式三份（我中心提供）、一寸照片三张、孕检证明书或透环单原件，在我中心盖章后到相应户籍所在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办理。

 
问：如何办理结婚证？
答：托管方凭《户档托管申请表》至我中心借出户口后，携带双方户口原件、身份证原件以及双方近期2寸双人合影登记照三张至武昌区民政局办理。

 
问：如何办理《生育服务证》？
答：（1）《生育服务证》登记表一式两份（可在我中心领取或在武汉市武昌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wuchang.gov.cn/，“组织机构”→“区计生委”下载；（2）双方婚育证明。托管方证明由现工作单位或现居住地社区出具（原件及三份复印件）；（3）双方身份证、结婚证。（原件及三份复印件）；（4）夫妇近期2寸双人合影登记照两张；（5）双方户口原件（托管方凭《户档托管申请表》至我中心借出户口，到所属派出所将婚姻状况更改为已婚）。

凭以上材料至我中心签字盖章后到武昌区人口计生服务中心参加优生优育及避孕节育培训班，领取《武昌区人口计生服务培训证》和有关宣传资料，最后至户籍所属居委会及街道计生科审核并办理《生育服务证》。

 问：如何申请二孩？
答：需携带以下材料在我中心申请后至相应户籍所在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办理：（1）男女双方户口（托管方凭《户档托管申请表》至我中心借出户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双方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3）双方申请书（黑钢笔书写）；（4）双方证明（托管方工作单位或者所居住街道出具：结婚情况、生育情况及再婚情况）；（5）离婚证明书原件、复印件或离婚判决书；（6）夫妻及子女合影照四张。

 问：本人在外地无法回武汉，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时该怎么办？
答：可由人代办，需要出具毕业生本人的《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和代办人的身份证明。但是办理身份证时根据公安部门的要求，必须要毕业生本人方可办理。

 问：户档已经托管超期了，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回来办理，会不会被自动打回原籍？
答：不会被自动打回原籍。在我中心托管满两年后，凡未办理转出手续的，我中心即视为其继续托管。根据鄂价费『2004』205号文件规定，收取滞留户口档案托管费15元/人·月，起算时间为毕业后的第25个月。

 问：《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遗失了该怎么办？
答：毕业生需出具毕业证原件或者学校开具的托管证明材料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问：户口从就业中心借出后遗失该怎么办？
答：毕业生携带《毕业证》以及本人写出的遗失证明，先在我中心盖章，然后至相应派出所补办。

 问：如果到就业中心报到前《报到证》就已经遗失该怎么办？
答：自学生毕业起两年内可以补办《报到证》。由毕业生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向原就读学校提出补办申请，并在遗失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遗失声明上应注明姓名、性别、毕业时间、毕业学校及专业、就业报到证开往单位及报到证号）；毕业生原就读学校就业部门核实后，向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补办报告；毕业生携带学校报告和报纸即可到省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就业中心）办理。

 
问：如果想将户口挂靠在武汉城区的亲友家如何办理移出手续呢？
答：需要亲友家户口所在派出所出具接收证明，与武汉市工作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原件办理。

 问：买房后，如何将户口迁往房产名下？
答：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以及房产所在派出所出具的接收证明（房产在武汉市以外，需出具《准予迁入证明》）即可办理。

 问：结婚后，如何将户口迁往对方家？
答：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以及对方户籍所在派出所出具的接收证明（对方在武汉市以外，需出具《准予迁入证明》）即可办理。

 问：单位只接收档案，并不接收户口与组织关系该怎么办呢？
答：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工作单位出具的《调档函》就可以迁出档案。

 问：将户档迁出需要什么手续？
答：户档迁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迁回原籍：凭《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原件办理；2、考取研究生以及专升本：凭《录取通知书》和《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原件办理；3、迁往工作单位：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接收函（需市县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省直及中央单位人事部门盖章；迁往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需其市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接收函）以及《高校毕业生户档托管申请表》原件办理。

组织人事处关于做好毕业生党员有关工作的安排

2014届学生毕业在即，各学院党总支要认真组织做好毕业生党员的五项工作。

一、毕业生党员的教育工作。
二、毕业生新党员的发展工作。
三、毕业生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
四、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及档案管理工作。
五、毕业生党费的缴纳及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

具体要求如下：

一、毕业生正式党员的教育工作


各党总支要高度重视并组织好毕业生党员工作大会，安排毕业生党员过好在校的最后一次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会上对毕业生党员进行文明离校、遵纪守法、诚信做人、爱岗敬业等教育，鼓励毕业生党员积极就业创业，在社会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另外，向每一位毕业生党员讲清党组织关系转接的有关要求。
二、毕业生新党员的发展工作

各党总支到6月底要完成上半年的新党员发展工作，召开支部大会后，将入党志愿书提交党委审批。2011级毕业生党员的发展工作结束后，将组织关系档案整理好，按学院毕业生档案管理的要求办理档案移交手续。

三、毕业生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

凡是（2014年6月30日以前）到了转正时间的11级毕业生党员，各党总支要抓紧做好毕业生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需准备的材料：

1、本人提交转正申请书;

2、思想汇报（不少于4份）;

3、预备党员考察表；

4、所在实习或工作单位的表现证明；

5、毕业生预备党员本人必须亲自参加所在党支部召开的转正支部大会。支部大会以后，各总支要及时将转正材料交组织人事处审核，由组织人事处提交党委审批。审批完以后，各学院将转正材料装入毕业生组织关系档案袋，按学校档案管理的要求办理档案移交手续。

四、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及档案管理工作

按上级有关规定和我校实际，11级毕业生党员必须在7月5日前办理完党组织关系转出手续，不能将党组织关系和档案材料留校。   

各学院要设立毕业生党组织关系转接点，由负责党员发展工作的书记和相关人员负责，为11级毕业生党员开具组织关系转出介绍信。党员组织关系的转出分以下几种情况办理：

（一）省内转移的：学校介绍信抬头必须写接收单位的党委一级组织的全称，中间“由×××转至×××”再写具体单位的党支部”。   

（二）转往湖北省外的：学校介绍信抬头必须写“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由毕业生党员本人拿学校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到武汉市委组织部（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42号东5楼组织处），由市委组织部开具转往外省的介绍信。

（三）毕业生党员就业单位同意接收该生的党组织关系，毕业生需提供单位同意接收组织关系的证明及单位党组织（党委一级）全称，再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四）凡是户口在武汉市及其辖区的毕业生党员，要求将组织关系转至户口所在社区或街道党组织。毕业生要跟户口所在社区或街道党组织联系好，并弄清党组织全称，再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五）在武汉市办理档案托管的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分别开具如下单位：

1、档案托管到武汉市托管中心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到“武汉市托管中心党组织”，再由党员本人拿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去报到。

2、将档案托管到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到“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委”， 再由党员本人拿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去报到。

3、档案托管到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到“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党委”， 再由党员本人拿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去报到。

4、档案托管到湖北省人才中心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开到“湖北省人才中心党委“；再由党员本人拿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去报到。

5、档案托管到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的，组织关系转到“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党委”， 再由党员本人拿组织关系介绍信前去报到。

（五）回原籍的毕业生党员，可以将组织关系转至本人工作单位党组织、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在转移组织关系之前，必须事先联系好组织关系接收单位，弄清接收单位党组织全称，再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毕业生党员档案要在2014年7月 3 日以前整理规范，做到材料精简，摆放有序，单独装袋封好，加盖学院党总支印章，明确档案接收单位，凡办理武汉市托管的档案移交招毕办，回原籍的交与院办机要处办理。

四、毕业生党员党费的缴纳及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
（一）毕业生党员的党费统一收到2014年6月，并将党费交纳情况填写在其党费证上。
（二）各党总支要加强对往届毕业生流动党员的摸底和管理工作，要及时和流动党员保持联系，统计流动党员最近的详细地址，从事的行业及性质，要求他们按时交纳党费，要求预备党员及时汇报思想，做到按期转正。动员流动党员联系好组织关系接收单位，尽快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对于因各种原因无法转走的流动党员，各党总支要在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地方（三人或以上）建立党小组，并做好经常性地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各党总支将往届毕业生流动党员基本情况于6月 30 日以前报学校组织部。

附件一：党组织关系转移地址及交通路线
一、武汉市托管中心党组织关系接收地址

1、中共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党委（党总支）

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东一路15号

湖北工业大学马房山校区内

电话：027—87677752   传真：027—87677752

2、中共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委

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1号

电话：027—82835095  82785752

传真：027—82853307

3、中共湖北省人才中心党委

地 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14号发展大厦四楼 

电话：027-87257900   027-87257902  

4、中共湖北省人力资源中心党委

地址：湖北省武昌区珞瑜路44号洪山科技创业中心B座2楼

电话：027-50656108   02750656082

二、转往外省的抬头都要写“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

下面再写具体接收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全称。

三、武汉市委组织部地址及电话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42号

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处（东5楼）

电话：027-82402530  （可以坐24、808、805、543、729、608、724、559、543等车，解放公园站下车。）

附件二：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的写法即示例

一、省内

1、转到县级及以上党委、组织部（局级单位）

示例1    湖北省天门市委组织部

示例2    武汉市某某局党委

2、转到学校（分为学院党委和分院党委）

示例1、武汉市江汉大学党委组织部

示例2、武汉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3、转到军队（军事院校）

示例    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政治部

4、转到公司（党委级）

示例1、武汉公交集团一公司党委

示例2、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示例3、武商联集团公司党委——中百连锁仓储超市有限公司

5、转到托管中心

示例1    中共湖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党委（党总支）

示例1    中共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委

6、转到街道

示例      武汉市江岸区西马街党（工）委

7、转到乡、镇、

示例1     省—市—县（区）—乡（镇、街）党委

示例2     市—区—乡（镇、街）党委

示例3     省—县—乡（镇、街）党委

团委关于办理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的安排
各学院团总支：

根据学院安排，为确保我院2014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顺利转出，院团委将组织办理有关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手续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望各学院团总支高度重视，认真做好本届毕业生团员同学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

2.各学院团总支在办理团关系转出之前，需收齐本届毕业生团员的《团员证》，并对团费已缴的团员进行注册，对团费未缴的团员进行统计汇总，团费未按时上缴的补交后对团员证进行注册，再办理转出手续（团员证丢失者补办后再办理注册及转出手续）；团员证注册和转出均要注明日期并盖章，最后交由各辅导员发给各支部团员；

3.毕业生中的党员和预备党员请按相关规定直接办理党组织关系转出手续，无需再办理团组织关系转出。

4.每名团员团关系、入团志愿书（包括入校以来新发展团员的入团志愿书）等团员纸质档案需于6月 23 日前放进学生档案袋中；

5. 7月4 日—7月5 日各学院团总支在本院毕业生离校办公处设立团组织关系转出接待点，并在毕业生办理手续流程表上签字盖章。

望学院团总支、团支部积极配合并认真做好本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确保圆满完成2014届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出工作。

      各学院学生科负责人办公室及联系电话
	序号
	系部
	姓名 
	办公室房间号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1
	计算机学院
	张胜洪
	四号教学楼4416.4418.4419

	81655894
	13618620083

	2
	机械工程学院
	尹慧玲
	学生科办公室（406.408）
	87996653
	13659818781

	3
	电子工程学院
	黄剑锋
	学生科办公室（221-2）
	87996691
	18907128829

	4
	汽车工程学院
	胡寒玲
	第二实训楼222办公室
	87996667
	13114397849

	5
	商学院
	朱婉霞
	学生科办公室（317）
	87996645
	18971563090

	6
	艺术与传媒学院
	关爱勤
	第二实训楼314.333办公室
	87996669
	13971290867

	7
	环境与生化工程学院
	周娅
	学生科办公室（419）
	87996696
	18986260573

	说明：                                                                             （1）2014年7月4日、5日学校在综合楼一楼大厅组织集体办公。因特殊情况需要其他时间办理离校手续的同学，请到各部门办公室办理。                                            （2）电子工程学院、商学院、环境与生化工程学院办公地点设在本学院学生科办公室。


                                                 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学生工作处

                                                    201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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